




1. 工程量清单说明

1.1 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招标文件中包括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工程量清单计

量规则、图纸以及有关工程量清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

他规则编制。约定计量规则中没有的子目，其工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所

标示尺寸的理论净量计算。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2 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

条款、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技术规范及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1.3 本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估算的或设计的预计数量，仅作为投标

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工

程量，由承包人按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规定的计量方法，以监理人认可的尺寸、

断面计量，按本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额；或根据具体情况，按

合同条款第 15.4 款的规定，按监理人确定的单价或总额价计算支付额。

1.4 工程量清单各章是按第八章“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第七章“技术规

范”的相应章次编号的，因此，工程量清单中各章的工程子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

与“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技术规范”相应章节的范围、计量与支付条款结合

起来理解或解释。

1.5 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在给工程

量清单各子目标价前，应参阅第七章“技术规范”的有关内容。

1.6 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

力，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1.7 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不是工程量清单

的外延。当图纸与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报

价的依据。

2. 投标报价说明

2.1 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2.2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

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

管理、保险、税费、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

风险。



2.3 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摊在

工程量清单中其他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承包人必须按监理人指令完成工

程量清单中未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付。

2.4 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

列各子目之中，未列子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

有关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2.5 承包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等

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2.6 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结算。

2.7 暂列金额（不含计日工总额）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不列 。

2.8 暂估价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不列 。

2.9 设计图纸中有但工程量清单中未列出的数量，均作为承包人应完成的附

属工程，其费用包含在相关子目单价中，发包人不另行计量与支付。

2.10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设计变更，无论工程量增加或减少，100 章内

所有费用均不予调整。

2.11 本工程量清单所述内容及具体工程量均按《一阶段施工图设计》文件

为依据，在投标报价时应准确理解工程量清单内容所对应的施工设计文件内容。

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仅作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

的依据。

3. 计日工说明：不适用。

4．其他说明

4.1 施工期间承包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地方政府有关施工安全管理方面的

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同时严格执行发包人制订的本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

规章制度、安全检查程序及施工安全管理要求，以及监理人有关安全方面的工作

指示。根据《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资[2022]136 号）的规定，招标人在工程量清单中指定了一笔费用（安全生产费

按发包人发布的最高投标限价的 1.5%计列）作为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按《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资[2022]136 号）的规定范围使用和监督管理。如承包人在此基础上增 加



安全生产费用以满足项目施工需要，则承包人应按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其他相关

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中予以考虑，发包人不另行支付。

4.2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过程采取的保通措施、交通安全保护措施以及施

工中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水利保护等因素，充分考虑与项目所在地政府相关

单位协调工作等，所产生的全部费用计入报价中。业主将不另行支付。严格执行

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若投标人中标后，所采取的措

施不能满足工程保通、交通安全和环境保护等的需要，业主有权指令其进一步采

取补救或纠正措施，投标人应承担由于其措施不当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及费用。

4.3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中应含的保险费按如下规定办理：

(1)工程一切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由承包入以承包人和发包人的共同名义投

保。 投保的范围与条件应符合招标文件中有关合同条款的规定。

工程一切险的投保金额为工程量清单 100 章至 700 章的合计金额(除工程

一切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费外)，保险费率暂定为 3‰；第三者责任险投保金

额为 50 万元，事故次数不限，保险费率暂定为 3.5‰；上述两项保险费均由投

标人报价时列入工程量清单 100 章内，由承包人负责办理投保事宜。保险费由

承包人包干使用，超支不补。工程一切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承包人选择的保险公

司，应事先得到业主的同意。

(2) 承包人应根据《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海省交通运输厅、青

海省水利厅、青海省能源局、民航青海监管局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

关于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

知》（青人社厅发【2018】41 号）的文件，依法为其委派到现场机构人员和雇用

的民工所办理的工伤保险，由承包人投保，办理本款保险的一切费用均由承包人

承担，并包含在所报的单价或总额价中，发包人不单独支付。

4.4 依法纳税

承包人应按法律规定纳税，应缴纳的税金包括在合同价格内。按照交通运输

部《公路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交办公路[2016]66 号）和青

海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青海省公路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有

关调整工作的通知》（青交办综规[2016]105 号）相关规定计价。

4.5 投标人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应自行解决临时用电、施工便道、便桥问题，



生活用水及施工，临时用地需自行调查解决，此项费用已包含在总报价之中，招

标人不另行支付。

4.6 凡是标段内与己建铁路、公路、通讯缆线、供水、输油、输气管道、居

民住宅区等有交叉、干扰的地段， 承包人应在不干扰铁路、公路正常运营以及

注 意保护地下管线、不干扰附近居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施工组织计划，

采 取有效措施保证施工安全，在现场设置施工和安全标志，并在必要时疏导现

有交通流；凡是标段内与其他在建工程有互扰的地段，承包人应做好与其它施工

单位 的协调工作：凡是标段内地形复杂、存在特殊地质路基、场地狭窄的地段，

承包 人应按照施工要求制定完善的施工组织计划。承包人应对上述所有工作负

责， 招 标人将根据承包人的要求给予适当协助。承包人应将其采取上述措施而

可能发生的全部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招标人不另行支付。如因承包人采取的措

施不力，影响铁路、公路、通讯缆线、供水、输油、输气管道等正常安全运营、

居民的正 常生活而给其它部门或个人造成的一切损失，或由上述原因造成本工

程工期的拖延或施工费用的增加，均由承包人自行负责，招标人不负任何责任。

4.7 投标人在编制施工组织建议书时，应仔细研究所投标段的施工图纸和技

术要求，了解施工地点的水文、地质、气象情况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要求，制定周

密的安全、质量保证措施及施工计划(包括人员、设备、材料、后勤保障及紧急

处理措施等)，以保证本合同工程的顺利施工，投标人还应充分考虑降雨对施工

的影响，为完成上述工作所需费用均应含入工程量清单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中，

招标人不另行计量与支付。

4.8 凡利用或占用现有道路和地方道路(无论工程范围内外)运输人员、苗

木、设备或其他材料，或从事与工程施工有关的一切作业，投标人必须维护保持

道路的畅通，在工程完工后应将道路恢复。道路恢复费用应包含工程量清单相关

子目的报价中，招标人不另行支付。

4.9 承包人报价时应避免出现不平衡报价：若出现不平衡报价，业主有权对

该子目单价进行调整；缺项单价可在综合考虑承包人中标价水平和提供的单价分

析表基础上，根据招标时的现行定额、标准和相关规定，由监理工程师商定或确

定合理单价，经业主审核、批复。

4.10 施工中环境保护、水利保护弃渣等费用已包含在总报价之中，业主不



另行支付。

4.11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尊重和保障、协调当地少数民族事务，维护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为此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报价中，招标人不另行支

付。

4.12 本次招标范围为设计图纸的全部工程内容。无论投标人在工程量中是

否填报，都须按施工图纸完成全部内容。清单中若有漏项则视为已包括在某一章

节相应子目中，招标人将不再另行支付。在实施中，若发现某一章节重复，招标

人将予以扣减。



投标报价汇总表
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标表1

序号 科目名称 金额（元）章次

1   总 则100

2   路 基200

3   路 面300

4   桥梁、涵洞400

5 第100章至第700章合计

6 已包含在清单合计中的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价合计

7 清单合计减去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价合计

8 计日工合计

9 暂列金额（不含计日工总额）

10 投标报价

共 1 页清单   第 1 页



工程量清单表
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标表2

清单  第100章  总 则

子目号 单价子目名称 合价数量单位

101 通则

101-1 保险费

-a 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建筑工程一切险 总额 1

-b 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第三者责任险 总额 1

102 工程管理

102-1 竣工文件 总额 1

102-3 安全生产费 总额 1

104 承包人驻地建设

104-1 承包人驻地建设 总额 1

清单  第1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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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表
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标表2

清单  第200章  路 基

子目号 单价子目名称 合价数量单位

202 场地清理

202-2 挖除旧路面

-a 水泥混凝土路面 m3 42

202-3 拆除结构物

-b 混凝土结构 m3 19.5

203 挖方路基

203-1 路基挖方

-a 挖土方 m3 183.9

204 填方路基

204-1 路基填筑（包括填前压实）

-a 利用土方 m3 175.1429

-d 借土填方 m3 395.1429

215 河道防护

215-2 导流设施（护岸墙、顺坝、丁坝、调水坝、锥坡）

-c 石笼 m3 931.3

清单  第2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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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表
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标表2

清单  第300章  路 面

子目号 单价子目名称 合价数量单位

306 级配碎（砾）石底基层、基层

306-1 级配砂砾底基层

-a 厚20cm m2 2595

312 水泥混凝土面板

312-1 水泥混凝土面板

-a C30厚20cm m3 359

313 路肩培土、中央分隔带回填土、土路肩加固及路缘石

313-1 路肩培土 m3 130

清单  第3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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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表
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标表2

清单  第400章  桥梁、涵洞

子目号 单价子目名称 合价数量单位

419 圆管涵及倒虹吸管涵

419-1 单孔钢筋混凝土圆管涵

-a 1-1.0m m 13

清单  第4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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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计日工汇总表
标表3

名称 金额

0.00

0.00

0.00

劳务

材料

施工机械

计日工总计：0.00

备注

（计入“投标报价汇总表”）



计日工劳务单价表
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标表3-1

编号 子目名称 合价暂定数量 单价单位

劳务小计金额： 0

（计入“计日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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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日工材料单价表
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标表3-2

编号 子目名称 合价暂定数量 单价单位

材料小计金额： 0

（计入“计日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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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日工施工机械单价表
合同段：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标表3-3

编号 子目名称 合价暂定数量 单价单位

施工机械小计金额： 0

（计入“计日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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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暂估价表
建设项目：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编制范围：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价单位 备注合价

小计：



工程设备暂估价表
建设项目：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编制范围：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价单位 备注合价

小计：



专业工程暂估价表
建设项目：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编制范围：祁连县央隆乡曲库村曲库南山村道水毁道路修复治理项目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专业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金额

小计：


